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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本技术条件规定了内燃叉车、电动堆垛机维修维保的使用条件、技术参数、性能、结构、技术要求、验收等内容。
（二）本招标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人应提供符合本采购标准规范引用标准的最新版本和本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全新产品。如果所引用的标准之间不一致或本招标文件所使用的标准与投标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三）本规范将作为订货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规范未尽事宜，由合同签约双方在合同谈判时协商确定。
二、应遵循的标准和规范
如果供方有自已的企业标准或规范，应提供标准代号及其有关内容，并须经需方同意后方可采用，但原则上采用更高要求的标准。
投标方提供的产品应满足本技术条件书规定的技术参数和要求及以下标准。
1. GB/T 36507-2023 工业车辆使用、操作与维护安全规范
2. GBT 43756-2024 叉车设计规范
3. GB/T 5141-2005 平衡重式叉车 稳定性试验
4. GB/T 43909-2024 叉车属具 安全要求
三、服务范围
1. 对贺州供电局周转仓1台内燃叉车进行维保，车辆品牌型号为CPCD，车牌号为桂JA1167，叉车每年需按季度开展维保，分别于每年3月、6月、9月及12月开展。维保内容主要包括对动力系统、传动系统、起升系统、液压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电气系统、操纵系统等进行定检维护保养，保证内燃叉车各功能正常运行；如在维护保养过程中需更换零配件材料，所更换配件材料在配件报价单内的，经项目负责人同意后更换，总费用=维保费用+更换配件费，如所更换配件不在配件报价单内，需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签字确认后予以更换及结算。
2. 对贺州供电局周转仓1台电动堆垛机进行维保，车辆品牌型号为CDD15，车牌号为桂JA1168，堆垛机每年需按季度开展维保，分别于每年3月、6月、9月及12月开展。维保内容主要包括对电动堆垛机传动系统、控制系统、电气系统等部件进行定检维护保养，保证电动堆垛机各功能正常运行。如在维护保养过程中需更换零配件材料，所更换配件材料在配件报价单内的，经项目负责人同意后更换，总费用=维保费用+更换配件费，如所更换配件不在配件报价单内，需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签字确认后予以更换及结算。
四、总体要求
（一）总体目标
按照行业标准对内燃叉车及电动堆垛机开展维护，严格工艺流程，控制维护成本，监督维护过程，使维护后的车辆各系统运行安全可靠。
（二）总体要求
对内燃叉车及电动堆垛机一切可疑点均应进行仔细地检查，对于检查部位还应充分尊重生产厂商的建议，经过检查测试后，判断设备是否存在缺陷和故障。
（三）一般要求
1. 内燃叉车维保项目如下，按要求对下表所列项目开展检查保养。
	序号
	保养项目
	项目内容
	单位

	1
	车身、底盘
	清洁、润滑
	项

	2
	空气滤清器
	清洁
	项

	3
	传动轴（中间传动轴）
	紧固、润滑
	项

	4
	转向油缸
	紧固、润滑
	项

	5
	制动液量
	检查、添加制动液
	项

	6
	液压工作系统
	检查、紧固
	项

	7
	车轮
	检查、紧固、充气
	项

	8
	蓄电池
	清洁、加液
	项

	9
	机油滤清器
	清洗
	项

	10
	燃油滤清器
	清洗
	项

	11
	门架和提升托架、链条
	检查、紧固、调整、润滑
	项

	12
	气缸压力
	 测试
	项

	13
	气门间隙
	检查、调整 
	项

	14
	喷油器
	清洗、校验
	项

	15
	冷却系统
	  清洗
	项

	16
	发动机座与发动油底壳螺栓
	清洁、紧固
	项

	17
	手制动
	  检查、调整  
	项

	18
	脚制动 
	  检查、调整
	项

	19
	变速箱 变矩器
	检查、测量、清洗滤网
	项

	20
	发动机
	清洁、检查、调整
	项

	21
	起动机
	 清洁、检查、调整
	项

	22
	刮水器、喇叭、灯光、报警器、仪表 
	检查、调整
	项

	23
	其他（车辆外观）
	项



2. 电动堆垛机维保项目如下，按要求对下表所列项目开展检查保养。
	序号
	保养项目
	项目内容
	单位

	1
	车身、底盘
	清洁、润滑
	项

	2
	操纵系统
	检查、调整
	项

	3
	传动装置
	检查、润滑
	项

	4
	起升系统
	检查、润滑
	项

	5
	制动系统
	检查、调整
	项

	6
	驱动系统
	检查、润滑
	项

	7
	车轮
	检查、紧固、充气
	项

	9
	蓄电池
	清洁、加液
	项

	10
	门架和提升托架、链条
	检查、紧固、调整、润滑
	项

	11
	刮水器、喇叭、灯光、报警器、仪表 
	检查、调整
	项

	12
	其他（车辆外观）
	项



五、质量保证
维护后的内燃叉车及电动堆垛机运行系统应安全可靠，满足引用标准要求，具备额定载荷下正常作业能力。
（一）质量保证期为投入运行后6个月，质保期内由于维护厂商的原因（选材不当、设计错误、制造不良、组装不好等），设备出现缺陷和损坏时，维护方应免费到现场修理或更换。
（二）维护方保证其提供的产品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维护方保证其产品在正确安装、正常操作和保养的情况下，运行安全、可靠。
（三）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维护方对由于设计、制造、运输和材料的缺陷等原因而造成产品的任何破坏、缺陷或故障，由维护方收到书面通知后，应及时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产品，以达到技术条件规定的要求。
（四）由于维护方提供部件（系统）质量造成的一切损失概由维护方负责。
六、服务要求
对贺州供电局周转仓1台内燃叉车及1台电动堆垛机进行维保，服务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每季度开展一次（以实际开展业务进行结算）。根据国家标准及该设备相关技术规范的内容及要求进行调整、检查、润滑、清洁等保养工作，以使设备正常运行。
七、技术偏差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技术规范应与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要求一致。若有差异投标人应如实、认真地逐项在技术差异表中列出；若无以书面形式对本采购标准规范的条文提出差异，则视为完全满足本技术规范的要求，且在技术差异表中填写“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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